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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選舉正副主席  
 
選舉主席  
 
  在出席會議的委員中排名最先的涂謹申

議員主持 2016-2017 年度會期事務委員會主席的

選舉。  
 
2.  涂謹申議員邀請委員提名事務委員會主席

一職的人選。陸頌雄議員提名麥美娟議員，該項提

名獲梁美芬議員附議。麥美娟議員接受提名。  
 
3. 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涂謹申議員宣布麥美

娟議員當選為 2016-2017 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

主席。  
 
選舉副主席  
 
4.  麥美娟議員接手主持會議，並邀請委員提

名副主席一職的人選。黃碧雲議員提名尹兆堅議

員，該項提名獲許智峯議員附議。尹兆堅議員接受

提名。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主席宣布尹兆堅議員當

選為 2016-2017 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副主席。  
 
 
II. 2016-2017 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 
 
5.  委員察悉 2016-2017 年度會期事務委員會

例會的擬議時間表，該時間表在會議席上提交。  
 
6.  委員同意於每月第一個星期一下午 2 時

30 分舉行事務委員會會議，但下列會議除外  ⎯⎯  
 

(a) 2017 年 1 月的會議將於 2017 年 1 月

10 日 (星期二 )下午 4 時 30 分舉行；  
 
(b) 2017 年 4 月的會議將於 2017 年 4 月

11 日 (星期二 )下午 4 時 30 分舉行；及  
 
(c) 2017 年 5 月的會議將於 2017 年 5 月

9 日 (星期二 )下午 4 時 30 分舉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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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會後補註： 2016-2017 年度會期的事務委

員會會議時間表已於 2016 年 10 月 19 日隨

立法會 CB(1)17/16-17 號文件發給委員。 ) 
 
 
III.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 
 
7.  委員察悉在會議席上提交的 "建議研究的

事項一覽表 "及 "跟進行動一覽表 "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上述兩份一覽表載於立法會

CB(1)20/16-17(01)及 (02)號文件，並已於

2016 年 10 月 19 日發給委員。 ) 
 
下次例會的討論事項 

 
8.  主席表示，政府當局建議在編定於 2016 年

11 月 7 日 (星期一 )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的下次例會

上，討論下列事項  ⎯⎯  
 

(a) 2016-17 年度至 2020-21 年度公營房屋

建設計劃；及  
 
(b) 推展公營房屋發展項目的挑戰和困難。 
 

9.  委員同意在 2016 年 11 月 7 日的會議上，

討論上述事項。  
 
(會後補註：主席同意政府當局的要求把下

次例會改於 2016 年 11 月 15 日 (星期二 )上
午 10 時 45 分舉行。會議預告及議程已於

2016 年 10 月 31 日隨立法會 CB(1)46/16-17
號文件發給委員。 ) 
 

日後會議的討論事項  
 
10.  委員又同意加入下列事項，以供事務委員

會在日後討論  ⎯⎯  
 

(a) 出 租 /外 判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轄 下 的

街市  ⎯⎯  郭家麒議員表示，政府當局

應向事務委員會簡介出租/外判香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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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委員會轄下街市的安排；  
 

(b) 公 共 租 住 房 屋 租 金 調 整 機   
制  ⎯⎯  柯創盛議員希望就檢討公共租

住房屋的租金調整機制進行討論；  
 
(c) 增 加 啟 德 發 展 區 內 單 位 總 數 的 建

議  ⎯⎯  尹兆堅議員希望政府當局簡介

有 關 把 啟 德 發 展 區 內 單 位 總 數 增 加

28%的建議，以及有關建議對區內的公

營房屋與私營房屋比例造成的影響；  
 
(d) 公共租住房屋租戶申報入息及資產淨

值  ⎯⎯  柯創盛議員希望就檢討公共租

住 房 屋 租 戶 申 報 入 息 的 安 排 進 行

討論；  
 
(e) 在公共屋邨設立墟市  ⎯⎯  梁志祥議員

要求聽取政府當局簡介有關在公共屋

邨設立墟市的事宜；  
 
(f) 公 共 租 住 房 屋 使 用 的 建 築 材

料  ⎯⎯  陳志全議員關注興建公營房屋

單位 (例如水泉澳邨的單位 )所使用的

材料的質素，並認為事務委員會應與

政府當局討論有關使用劣質建築材料

興建公營房屋的事宜；  
 
(g) 屯門新慶路公營房屋發展  ⎯⎯  尹兆堅

議 員 表 示 ， 事 務 委 員 會 應 討 論 屯 門

新慶路公營房屋發展的相關事宜；  
 
(h) 重推租者置其屋計劃  ⎯⎯  劉國勳議員

希 望 討 論 重 推 租 者 置 其 屋 計 劃 的

事宜；  
 
(i) 公 共 租 住 屋 邨 食 水 樣 本 含 鉛 超

標  ⎯⎯  黃碧雲議員表示，事務委員會

應聽取政府當局簡介就公共租住屋邨

食水樣本含鉛超標事件進行的跟進工

作，包括因應委員就供水系統個別部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 

 -  7  -

件的重金屬含量所表達的關注，向委

員簡述政府當局的立場；  
 
(j) 居者有其屋計劃第二市場  ⎯⎯  劉國勳

議 員 希 望 討 論 優 化 居 者 有 其 屋 計 劃

第二市場的措施；  
 
(k) 公 共 屋 邨 的 社 工 隊 及 社 會 服 務 設

施  ⎯⎯  邵家臻議員表示，事務委員會

應 討 論 公 共 屋 邨 社 工 隊 及 社 會 服 務

設施的相關事宜；及  
 
(l) 元 朗 橫 洲 公 共 房 屋 發 展 計   

劃  ⎯⎯  陳淑莊議員希望討論元朗橫洲

公共房屋發展計劃的相關事宜。她表

示，事務委員會應考慮會否與發展事

務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，進行有關討

論。主席表示，關於與發展事務委員

會舉行聯席會議的建議，她會與發展

事務委員會主席進行討論。  
 
(會後補註：經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及發展

事務委員會主席同意，聯席會議已編定於

2016 年 11 月 15 日 (星期二 )上午 8 時 30 分

舉行。會議預告及議程已於 2016 年 10 月

31 日隨立法會 CB(1)45/16-17 號文件發給

委員。 ) 
 

11.  柯創盛議員提述 "建議研究的事項一覽表 "
第 5 項，即 "處理公共租住屋邨寬敞戶的政策和紓緩

環境擠迫的措施 "，並建議事務委員會應盡早就檢討

有關政策進行討論。陸頌雄議員要求政府當局簡介

紓緩環境擠迫的政策。  
 
12.  陸頌雄議員關注，香港房屋委員會是否有

能力達到公營房屋供應目標，並建議事務委員會應

與政府當局跟進關於有多大空間增加公營房屋單

位興建量的事宜。主席回應時表示，委員可在下次

例會上，於 "2016-17 年度至 2020-21 年度公營房屋

建設計劃 "的討論項目下跟進此事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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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-2017 年度會期的工作計劃  
 
13.  主席表示，按照過往的慣常做法，她及副主

席會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會晤，討論 2016-2017 年

度立法會會期事務委員會的工作計劃。秘書處繼而

會更新事務委員會的待議事項一覽表，以反映本年

度會期經商定的工作計劃。  
 
 
IV. 其他事項  
 
14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4 時 40 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6 年 11 月 8 日  


